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巨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自然资源智能监管平台项目

绩效复评核实报告

邢锦会审字（2022）第03002号

巨鹿县财政局：

我们接受委托，对巨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自然资源智能

监管平台项目绩效自评情况进行复评核实。复评核实依据的自

评报告、自评表、会计凭证等相关资料由巨鹿县自然资源和规

划局提供并对其真实性、完整性负责，我们的责任是在核实这

些资料的基础上出具绩效复评核实报告。我们的工作是依据

《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》进行的，在核实过程中，我

们结合资金使用单位的实际情况，实施了查阅会计记录、相关

合同等资料、查看现场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。

一、基本概况

（一）基本情况

为贯彻落实省自然资源厅和市政府的有关要求，推进自然

资源智能监管平台建设，邢台市自然规划局委托中国铁塔邢台

市分公司对各县（市、区）监控点位进行了全面摸底，制定了

邢台市自然资源智能监管平台建设的实施方案，并于2020年11

月30日，由邢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统一下发（邢自然【2020】

71号）。

（二）资金情况

根据邢自然【2020】71号文，邢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

于印发《邢台市自然资源智能监管平台建设实施方案》的通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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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然资源智能监管平台2021年巨鹿县服务费金额为67万元。 

2021年5月17日财政部门拨付智能监控平台服务费67万元，当日

支付给邢台市财政局669266元，结余资金734元于12月31日上缴

财政，资金使用率99.89%。

该项目资金设置专项资金专账管理，严格审批手续，专款专

用。

二、绩效评价目标和绩效指标设定情况

（一）评价对象的绩效目标

建立自然资源智能监管平台，实现对自然资源违法行为早

发现、早处置，降低人民财产损失，最大限度保护群众利益。

（二）评价对象的绩效指标设定

1、产出指标：

1）数量指标：设立64个高空监控系统服务

2）质量指标：摄像头使用率达到100%

3）时效指标：规定时间完工

2、效益指标：

1）社会效益指标：乱占耕地的违法行为比去年减少

2）生态效益指标：通过对耕地的有效保护实现生态效益，

耕地的有效保护率达到90%

3）可持续影响指标：100%完成耕地保护任务

3、满意度指标：服务对象满意度达到100%

4、预算执行率指标：预算资金执行率达到100%

三、绩效评价组织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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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绩效评价目的

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、国务院“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”

的理念，切实加强财政支出管理，提高财政使用绩效和政府管

理效能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和邢台市人民政府

《关于全面落实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2019）75号相关

规定。按照《巨鹿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1年度县级项目支出绩

效自评和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巨财〔2022〕

30号）的相关要求，结合财政性资金支出的具体情况，按照巨

鹿县财政局的总体部署，进行此次绩效评价。

（二）绩效评价的方法和评价标准

1、绩效评价的方法

本次绩效评价采用比较法、因素分析法和公众问卷等基本

方法开展评价工作。

1.1因素分析法。通过列举分析影响绩效目标实现、实施效

果的内外因素，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。

1.2比较法。通过对比财政支出所产生的实际效果与预定的

目标，分析目标的完成情况，从而评价财政支出绩效。

1.3公众评判法。通过公众问卷及抽样调查等对财政支出效

果进行评判，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。

2.绩效评价的标准

2.1计划标准。以预算资金使用实施目标计划作为评价标准。

2.2历史标准。参照同类指标的历史数据制定评价标准。

2.3通过对指标体系量化评分，分值≥90分为优（成效显

著），70≤分值＜90分为良（成效明显），60≤分值＜70分为

可（成效一般），分值＜60分为差（成效较差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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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绩效复评核实实施过程

我们接受巨鹿县财政局的委托对自然资源智能监管平台项

目绩效自评情况进行复评核实，具体实施过程如下：

1 绩效评价前期工作

了解绩效评价项目的基本情况，由事务所主任会计师进行

前期项目的工作内容的沟通和评价工作，了解委托方相关工作

要求，安排绩效评价实施工作。

2 绩效评价实施

2.1安排复评核实工作人员

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，安排具有较多绩效评价经验的注册

会计师进行开展绩效评价工作。

2.2 制定绩效复评核实方案

制定工作实施方案，包括资金支出情况、资金管理情况、

产出情况、效果情况、工作流程、抽样方法、时间进度及人员

安排。评价小组对自然资源智能监管平台项目商讨并制定绩效

评价指标体系以及所需的基础数据表，设计调查问卷，确定评

价证据、数据来源及证据收集。

2.3 获取自评报告及佐证资料进行复核

了解项目自评的指标及开展情况，针对该项目的具体情况，

确定相应的资料清单，安排与被审计方的沟通，根据制定的工

作实施方案，收集自然资源智能监管平台项目实施材料。

2.4 根据获取的资料及数据打分

对收集的证据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综合分析。根据分析后

的情况评分，形成综合评价结果，将评价结果纳入以确定的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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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指标临界区间进行比较，确定绩效评价等级通过对指标体系

量化评分。

2.5 撰写复评核实报告

根据邢台市人民政府《关于全面落实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

意见》（（2019）75号）相关规定，按照《巨鹿县财政局关于

开展2021年度县级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和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

工作的通知》（巨财〔2022〕30号）的相关要求，对具体实施

自然资源智能监管平台项目绩效自评情况进行复核评价工作。

2.6 绩效评价后沟通

撰写自然资源智能监管平台项目绩效评价复评报告初稿，

并与巨鹿财政局及相关部门（单位）反馈沟通。

3 建立绩效评价复评工作档案

绩效复评项目小组对自然资源智能监管平台项目绩效复评

工作获取的相关资料有序整理，形成书面档案。

四、绩效评价指标复评核实情况

（一）产出指标核实情况

1、数量指标：根据邢自然【2020】71号文，邢台市自然资

源和规划局关于印发《邢台市自然资源智能监管平台建设实施

方案》的通知，该项目的数量指标为设立64个高空监控系统服

务摄像头。通过核实验收报告，上述指标已完成，此项分值15

分，得分15分。

2、质量指标：根据巨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供的系统平

台后天监控信息。摄像头均属于正常使用状态，此项分值为15

分，此项得分15分。

3、时效指标：该项目由邢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统一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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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，根据邢自然【2020】71号文，邢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关于印发《邢台市自然资源智能监管平台建设实施方案》的通

知，确定的完工日期为2020年12月31日，该项目通过在线招标，

实际成交日期为2020年12月31日，与巨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的合同签订日期为1月16日，2021年7月通过验收。虽因疫情原

因造成延后，但根据实施方案该项目的建设期为15天，实际建

设期偏离较大，此项分值20分，得分18分。

（二）效益指标核实情况

1、社会效益指标：自然资源智能监管平台的启用，大大减

少了乱占耕地等违法行为的发生。根据巨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

局提供的平台导出的违法行为查处统计表，违法行为同比去年

下降。此项分值为10分，此项得分10分。

2、生态效益指标：自然资源智能监管平台的启用，有效的

保护了耕地，具有生态效益。由于无具体的生态效益的效果评

价，此项分值为10分，此项得分9分。

3、可持续影响指标：自然资源智能监管平台的启用，有助

于巨鹿县完成耕地保护任务。根据巨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

供的项目智能预警及处置记录，该项目对耕地保护有较大的促

进作用，年内未发生相关耕地保护的问题事件，即为完成耕地

保护任务，经过公开网络查询未发现相关记录，亦未发现相关

处罚记录。此项分值为10分，此项得分10分。

（三）满意度指标核实情况

满意度指标：该项目以服务对象的满意度调查进行测评，

发放问卷50份，收回50份，根据收回的调查问卷，调查对象分

别包括县直部门工作人员7名，乡镇工作人员13名，农民9名，

其他各行从业人员21名。满意度为100%。此项分值10分，得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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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分。

（四）预算执行率核实情况

预算执行率： 财政下达资金67万元，根据实际发生支出

66.9266万元，预算执行率为99.89%，得9.5分。该项目总分此

项分值10分，得分9.5分。

五、项目综合评价等级和评价结论

通过对该项资金使用情况复评核实，产出指标得分为48分；

效益指标得分为29分，满意度指标得分为10分，预算执行率指

标得分为9.5分。总分为96.5分。

2021年度该项目综合评价结果为优。

六、问题及建议

该项目部分绩效指标设置有不合理之处，效益指标存在重

复情况，建议今后加强绩效考核观念，规范绩效指标的设定。

七、其他说明事项

（一）本次复评核实结果依据该单位提供的各项基础资料，

运用规定的评价方法，复评核实人员保证本次复评核实工作全

过程的公平和公正，各项基础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由该单位

负责，未经委托复评核实单位同意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复

评核实结果对外公布。

（二）复评核实结论受参加本次参与评价人员的水平和能

力的限制，鉴于这种评价工作存在资料的有限性和调查、分析、

判断的局限性，因此，复评结果无法考虑影响资金使用的所有

因素，评价结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。

（三）本报告是复评机构对该单位所提供的材料进行分析

和评价，结合现场考察情况综合形成的，对专业指标设定的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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